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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

胡晓(028-85961062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03 月 17 日

申请号：202222275381.7 发文序号：2023031401998270  

申请人：彭西 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肺泡灌注装置

驳 回 决 定

一、案由

本驳回决定是针对申请人彭西于 2022 年 08 月 29 日提交的申请号为 2022222753817、发明名称为一种肺

泡灌注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做出的。

本驳回决定所针对的文本为：

2022 年 8 月 29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书；

2022 年 8 月 29 日提交的说明书；

2022 年 8 月 29 日提交的说明书附图；

2022 年 8 月 29 日提交的说明书摘要；

2022 年 8 月 29 日提交的摘要附图；

根据专利法第 3 条、第 40 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4 条的规定，审查员对上述申请进行了初步审查，于

2022 年 12 月 14 日发出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，指出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。

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，但未有实质性修改，仍未克服审查员指出的缺陷，因此

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4 条予以驳回。

二、驳回的理由

1.该专利申请涉及一种“肺泡灌注装置”，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“由于手工灌注其注入量掌握程度不

佳，导致灌注的程度存在差异，或者肺泡张开不足，或者灌注量过大导致胞泡腔过度扩张，致使肺气肿的假

象，且手工灌注劳动强度大，工作效率低”，说明书中记载了“首先工作人员将动物肺脏本体 3 放至放置台 20

的顶部，随后将对应的加样枪头 11 插接至螺纹接头 10 的内部并转动使其与螺纹接头 10 相连接，之后将加样

枪头 11 的一端插接至气管 4 的内部使其连接，随后将限位套 12 套设至螺纹接头 10 的顶部，并转动第一限位

螺栓 13 使防滑垫 14 对加样枪头 11 与气管 4 进行固定，之后通过开关开启阀门 15，使储液袋 6 内部的固定液

流入至储液包 8 的内部，并最终通过第二导流管 9 和加样枪头 11 灌注至动物肺脏本体 3 的内部，在此过程中

工作人员可手捏储液包 8 来控制灌注的速度”，阀门 15 的设置仅仅能够闭合或打开加样枪头 11 的通道，无法

控制固定液的流速以及注入量，且工作人员手捏储液包 8 依然导致灌注的程度存在差异，无法精准控制灌注

的速度，不清楚如何控制固定液的流速以及所需固定液的注入量，如何避免人工灌注控制性的差异，对所属

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，该手段是含糊不清的，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实现，附图中也缺少实施该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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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的具体产品结构，使得说明书及附图所记载的内容不能构成一个清楚完整的技术方案，因而不符合专利法

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。

2.针对申请人意见陈述书中的意见，审查员认为不能成立，理由如下：由于每个人的控制力度的差异性，

工作人员手捏储液包 8 依然导致灌注的程度存在差异，工作人员手捏储液包 8 无法精准控制灌注的速度，不

清楚如何控制固定液的流速，如何避免人工灌注控制性的差异。故意见陈述不具有说服性。

三、决定

综上所述，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，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4 条第 2 款的规定，

驳回该申请。

根据专利法第 41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申请人对本驳回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，向复

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。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96 条的规定，复审费应在上述期限内缴纳，期满未缴纳或

者未缴足的，视为未提出请求。

如有需要沟通的问题，通过通知书下方的电话未能联系到审查员，也可以拨打值班电话 0371-87792282

代为转达。

审 查 员：魏盛楠

联系电话：0371-87792061

审查部门：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


